
 頁面 1

子指標項目
對應資料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宜蘭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金門縣 連江縣

97.3 99.82 98.16 96.57 99.06 96.95 95.9 91.55 87.53 95.4 82.19 95.5 92.38 71.53 85.93 90.18 92.89 99.51 99.18 99.94 94.55 86.58

單位：%

28.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說明：
1.公式：(實際供水人數÷行政區域人數)*100%。
2.實際供水人數=自來水用戶數*戶量比(行政區平均每戶人數)。


	113年(含各分組變項資料)

